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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考 大 纲 趋 势 评 析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增减之知识点 

章节 增删之知识点 

第一章 第一节 
将“成文法在行政法法律渊源中的地位”改为“行政法法律渊

源的概念” 

第二章  将“国家公务员”改为“行政组织与公务员” 

第二章 

第二节 
将“国务院”改为”国务院概述“ 

将“国务院行政机构”改为“国务院机构的种类” 

第三节 
将“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和职责权限”改为“地方国家行

政机关的组成和职权” 

第五节 

将“国家公务员”改为“公务员” 

将“国家公务员的概念和基本原则”改为“公务员制度的概念

和基本原则” 

将“国家公务员的基本权利义务”改为“公务员的基本权利义

务” 

将“对国家公务员的基本管理制度”改为“对公务员的基本管

理制度” 

第四章 第四节 
新增“行政监督检查” 

删除“行政强制措施” 

第八章  
将原第八章行政合同和第九章政府采购，合并为第八章行政合

同和政府采购 

第九章 
第一节 新增“行政给付章节” 

第二节 新增“行政给付种类 

第十四章 

第一节 新增”行政争议” 

第二节 
新增”空间效力、时间效力、对人的效力、对事的效力“ 

新增“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实体法、行政诉讼法与行政程序法” 

第三节 

新增“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范围、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

审查的意义” 

新增“合议原则、回避原则、公开审判原则、两审终审原则” 

第十五章 第一节 
新增“行为标准、权利标准” 

将“受案范围的含义”改为“受案范围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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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第二节 

新增“确认发明专利权案件、海关处理案件”，“对国务院各部

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

“本辖区内的重大、复杂案件” 

第三节 新增“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动产案件” 

第二十一章 第一节 新增“国家赔偿与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 

第二十三章 第二节 新增“司法赔偿范围确定标准” 

新增之知识点分析 

从往年司法考试的命题规律来看，新颁布的行政法单行法规一般都会成为几年内司法

考试的重要考点，比如 2005 年和 2006年两次考查了《政府采购法》（2002）和《公务员法》

（2005）；2006 年考查了《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2004）和《信访条例》（2005）。在今年

新增的法律法规中，《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

部规范地方机构编制管理的行政法规，在行政组织法体系中比较重要，应重点复习。《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和《残疾人就业条例》应适当了解。另外，2006 年司法考试中，只有

一道选择题涉及到 2005 年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与该法的地位严重不相称，今年

再考的可能性极大，必须重点复习。 

在新增知识点中，行政给付一章值得广大考生注意。行政给付制度是行政法学界的热点

问题之一，根据大纲要求，考生应理解行政给付制度是政府满足公民社会权和其它公法受

益权行政义务的总和，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由于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

条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行政给付制度成为今年司法考试热点的可能性很大。因此，

考生必须全面了解行政给付的概念和种类。此外，该章还特别要求考生能够分析解决行政

机关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作为违法问题，因此，考生应注意行政给付可能与行政复

议或行政诉讼中的知识点综合出题。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每年必考的重点，笔者认为今年也不会例外，该考点的重要性无需

多言，考生必须全面、准确地掌握第十五章所有知识点。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这一知识点对大部分考生来说可能比较陌生。公有公共设施致害

赔偿制度在德、日等国家比较发达，但在我国还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近年来，随着政府

公共服务职能的增强，出现了不少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案件，如南京机场高速公路管

理瑕疵案。这些赔偿案件的性质在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是民事赔偿，也

有学者认为是国家赔偿。有关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具体内容可参考马怀德、喻文光：《公

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 2 期；高家伟着：《国家赔偿法》，

商务印书馆 2004版，第 160 页。 

 

 

 


